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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控股赣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赣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豪鹏”）。 

 投资金额： 

公司拟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向赣州豪鹏增资 7,884.87 万元，其中

4,205.26万元计入赣州豪鹏的注册资本，占增资后赣州豪鹏注册资本的

47%，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 

 本次投资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电池材料的钴镍原料保障能力，短期内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保障电池材料发展对钴、镍金属需求，经研究，公司拟与赣州豪鹏

及其新老股东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拟以货币出资的方式

向赣州豪鹏增资 7,884.87 万元，增资后，公司持有赣州豪鹏 47%股权，为其第一

大股东。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8 日以 9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增资控股赣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审批权限在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 

准。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赣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赣州市章贡区水西钴钼稀有金属产业基地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区汉成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2、经营范围：废旧二次电池回收、处置、再生利用与销售；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回收、梯次利用与销售；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材料、循环技术的研究、开

发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硫酸镍、硫酸钴、碳酸锂、锂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技术及装备研发与销售；国内一般贸易（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行政许可后方可经

营）；经营进出口业务（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经营情况：赣州豪鹏成立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主营业务为利用废旧新

能源动力汽车电池及镍氢、锂电池生产高纯度电池原材料，是专业从事二次电池



再生资源回收及加工利用的新型环保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占地面积 88 亩的现代

化废旧电池回收基地，江西省首个废旧电池回收工程示范中心，包含首条动力电

池拆解示范线及废旧电池电子产品回收示范线。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102.33 7,602.01 6,458.23 

负债 6,268.44 4,260.78 2,963.79 

净资产 1,833.89 3,341.23 3,494.43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3,001.46 1,865.08 2,273.73 

营业利润 -1,532.21 -982.77 -380.45 

净利润 -1,507.34 -153.20 -273.21 

审计机构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具有从事证券、期

货业务资格) 

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赣州分所 

2017 年 1-6 月赣州豪鹏实现营业收入 3,263.63 万元、净利润 528.13 万元

（未经审计）。 

5、增资前后股东情况 

增资前，赣州豪鹏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1 深圳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2,800.00 70.00% 

2 区汉成 600.00 15.00% 

3 桂金鸣 120.00 3.00% 

4 祝捷 80.00 2.00% 

5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10.00% 

合         计 4,000.00 100.00%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赣州豪鹏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1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4,205.2632 47% 

2 深圳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2,800.00 31.294% 

3 区汉成 1,462.1053 16.341% 



4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4.471% 

5 祝捷 80.00 0.894% 

合         计 8,947.3685 100.00% 

备注：自然人桂金鸣将其原持有的赣州豪鹏 3%股权转让给区汉成。 

三、资产评估及交易对价 

1、审计评估情况：公司聘请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对赣州豪鹏进行法律

审慎调查，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赣州豪鹏进行财务会计

尽职调查，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赣州豪

鹏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6年 12月 31日。 

1）资产负债情况：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赣州豪鹏资产账面价值 8,102.33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 6,268.44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 1,833.89

万元。 

2）资产评估情况： 

资产基础法评估：赣州豪鹏于评估基准日以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简要

结果如下： 

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2,810.83 3,205.32 394.49 14.03 

2 非流动资产 5,334.61 6,324.14 989.53 18.55 

3        资产总计 8,145.44  9,529.46  1,384.02  16.99  

4 流动负债 6,231.54  6,231.54  0.00  0.00  

5 非流动负债 80.00  80.00  0.00  0.00  

6        负债总计 6,311.54  6,311.54  0.00  0.00  

7   净资产(股东权益) 1,833.90  3,217.92  1,384.02  75.47  

 

收益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赣州豪鹏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1,833.90 万

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260.37 万元，评估增值

1,426.47万元，增值率为 77.78%。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最终以资产基础法评估取值，主要



原因是：赣州豪鹏主要产品为硫酸镍、硫酸钴、氯化钴近年价格波动较大，受宏

观经济形势和有关行业政策影响，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有可能波动，企业未来收

益存在不确定性。资产基础法采用数据的质量优于收益法。 

2、交易作价 

经协议各方协商，赣州豪鹏估值 7,500 万元，比评估值溢价率 133.07%；公

司拟以现金 7884.87 万元增资赣州豪鹏，持有 47%股权；赣州豪鹏现自然人股东

区汉成以现金 1,391.45 万元同步增资。 

赣州豪鹏估值高于评估值，主要原因是： 

 (1)根据国家规定，从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需要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赣州豪鹏是目前国内从事动力电池回收企业且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少

数企业之一；且环评审批和验收已经通过；证照资源较稀缺。 

 (2)赣州豪鹏是国内少数拥有完整的废旧二次电池回收再生利用生产线的

企业之一。 

(3)赣州豪鹏拥有江西省首个废旧电池回收工程示范中心，包含首条动力电

池拆解示范线及废旧电池电子产品回收示范线。  

(4)赣州豪鹏拥有一支多年资源回收管理、市场开发和服务经验的优秀经营

团队，对电池行业有很深的了解，在技术、工艺、人才、管理等方面都有一定积

累。 

（5）2017 年 1-6 月赣州豪鹏实现销售收入 3,263.63 万元、净利润 528.13

万元（未经审计），整体扭亏为盈，盈利状况好转。 

四、拟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主要条款 

1、增资扩股 

厦门钨业和区汉成向赣州豪鹏合计增资 9,276.3158 万元，其中 4,947.3685

万元作为赣州豪鹏的注册资本，其余 4,328.9473 万元作为赣州豪鹏的资本公积。 

本公司以货币向赣州豪鹏增资 7,884.8684 万元，区汉成以货币向赣州豪鹏增

资 1,391.4474 万元。 

除区汉成之外的赣州豪鹏原股东同意放弃本次增资的权利，确认不认缴本次

增资并相应调减其所持有的赣州豪鹏股权比例。 

依本协议之规定增资后，赣州豪鹏注册资本由 4,000 万元增至 8,947.3685 万



元，资本公积金由 0 元增至 4,328.9473 万元。 

本次增资后，赣州豪鹏股权结构和各股东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1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4,205.2632 47% 

2 深圳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2,800.00 31.294% 

3 区汉成 1,462.1053 16.341% 

4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4.471% 

5 祝捷 80.00 0.894% 

合         计 8,947.3685 100.00% 

备注：自然人桂金鸣将其原持有的赣州豪鹏 3%股权转让给区汉成，该部分

不参与增资。 

2、增资款的缴付 

公司于本协议生效并满足协议相关先决条件 3个工作日内，将本次增资款

（含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金，下同）一次性缴付至赣州豪鹏指定的验资账户。 

3、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损益处理 

在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赣州豪鹏原股东须保证赣州豪鹏的资产负债情况

与基准日相比，不存在不利于赣州豪鹏和厦门钨业的情形（因日常生产经营或经

厦门钨业书面同意导致变动的情况除外）。否则，赣州豪鹏原股东应注入相应金

额的货币资金或其他具备相当价值的资产（作为资本公积金），直至恢复至基准

日的状态。 

在过渡期内产生的净利润，归新老股东共有。 

4、资产抵押担保的解除 

协议约定增资款在用于偿还原股东深圳豪鹏的委托贷款及相应利息后，赣

州豪鹏为原股东深圳豪鹏贷款所提供的各项担保，深圳豪鹏和赣州豪鹏承诺在

2017年 8月底之前办理完全部解押手续。在此期间，深圳豪鹏同意用其对赣州

豪鹏持有的股权为赣州豪鹏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若届时赣州豪鹏未办理完全部解

押手续，深圳豪鹏同意在 7个工作日内向赣州豪鹏补充人民币 4000 万资金，直

至赣州豪鹏办理完全部担保解押手续为止。 

 

5、董事会、监事会组成 



增资后各股东有权推荐和选任的董事和监事名额，应按增资后各股东的持

股比例合理确定，即：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本公司选任 5名董事；赣州豪鹏

暂设监事会，设 3名监事，本公司选任其中 1名监事。 

6、交割日后的安排 

1）在交割日后，公司作为赣州豪鹏的第一大股东将与赣州豪鹏老股东协同

合作，依托电池回收渠道及无害化处理回收的优势，打造规模化的钴氧化物、三

元前驱体生产线，形成“材料—电池—新能源整车制造—动力锂电池回收”闭路

循环合作生态链。 

2）公司增资赣州豪鹏，除享有章贡区规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外，将积极申

请更多电池回收产业优惠政策。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未来动力电池回收和梯次利用将是一个巨

大的市场，本次增资有利于公司快速做大做强二次资源回收产业，符合“通过能

源新材料把厦钨做大”战略；同时本次增资有利于保障公司电池材料发展对钴、

镍金属的需求，提高钴、镍原料保障能力。 

此次增资短期内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新能源动力汽车不能按照原先预计速度增长，动力电池回收和梯次利用

将相应滞后； 

2、目前，废旧锂电池（动力电池）回收市场火热，各大公司都在迅速扩产、

扩建，公司在原料采购方面如缺乏竞争力，将无法获得原料保证； 

3、生产加工成本高，无法降低； 

4、赣州豪鹏若无法向大型化、自动化、专业多元化发展，有可能被淘汰。

七、备查文件目录 

1、《专项审计报告》 

2、《资产评估报告》 

3、《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10日 
 


